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解读
洛阳市体育局

一、起草背景
《洛阳市体育设施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经市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后于2019年10月印发实施，对我市公共健身设施的配建、管理、维护发挥了重要作用。2022年6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》作了全面修订，内容由原来的8章54条增至12章122条。我市出台原《办法》内容已明显不能适应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，部分内容与上位法不相符或滞后于社会发展变化，如新修订的《体育法》已将“社会体育”整章修改为“全民健身”，强化了全民健身的国家战略地位，我市《办法》需对应修改。为进一步规范全市体育设施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》《公共文化体育设施条例》《全民健身条例》等有关法律法规，结合我市实际情况，广泛借鉴了省内外多地的先进管理经验，我局起草了《洛阳市体育设施管理办法（修订稿）》。
二、修订的主要内容
原《办法》共7章39条，主要包括总则、政府投资建设的体育设施、公办学校体育设施、社会力量投资的体育设施、服务与管理、法律责任、附则等内容。新修订的《办法》共7章44条，将政府投资建设的体育设施、公办学校体育设施、社会力量投资的体育设施修改为公共体育设施、学校体育设施、经营性体育设施，对个别条款内细则修订完善，对各级人民政府举办或社会力量举办的，向公众开放用于开展体育活动的公益性体育场、体育馆、游泳馆、健身中心等建筑物、场地和设备的规划、建设和管理进行了规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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